珠府〔2021〕17号

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文化市场

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》（粤府〔2021〕8号）的有关精神，深化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以及国务院关于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相关要求，现就我市开展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公告如下：

一、依法整合全市文化、文物、出版、版权、广播电视、电影、旅游市场、体育领域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权、行政强制措施权，由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以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名义集中行使。实行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的事项共234项（详见附件）。
    二、上述行政执法权由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集中行使后，各级有关部门不得再行使；仍然行使的，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一律无效。
三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应当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统一使用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平台和行政执法监督网络平台执法。

四、执法人员应当持有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《广东省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》从事执法活动，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履行职责。
五、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六、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附件：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综合行政执法职权事项目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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